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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建设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计取及使用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规范管理和

使用，确保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建质〔2014〕111号）、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建设部《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

管理规定》(建办〔2005〕89号）、《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

定额》（2014）、《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费动态计价管理的公告》（〔2020〕11号）等相关

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组成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是指为

满足安全、文明施工、绿色施工以及环境保护、职工健康生

活，按照国家现行的建筑施工安全、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

准和有关规定，购置、租赁、更新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

改善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等所需要的各项费用。主

要由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绿色施工费组

成。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各类新建、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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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

工程、装饰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古

建园林工程。

第三条 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县行政区域内建设

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及使用的监督管理，具体工作

委托县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和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组

织实施。

第二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列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主要由基

本费、标化增加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三部分组成。如有

智慧工地，则智慧工地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基本费是指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发生的安全文明

措施的基本保障费用。

标化增加费是指承包人为开展省、市级建筑安全文明施

工标准化工地创建活动所需的费用。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是指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移

动式降尘喷头、喷淋降尘系统、雾炮机、围墙绿植、环境监

测智能化系统等环境保护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智慧工地费是指承包人用于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人员信

息动态管理、扬尘管控视频监控、高处作业防护预警、危大

工程监测预警以及集成平台等设备、软件和管理费用。依据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2021第 16号）要求，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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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费用组成中增列智慧工地费用，具体费用计取方法按

公告执行。

第五条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费基础和费率，

发承包价以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工程设备费为

计费基础；竣工结算价以审定的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

项目费-工程设备费为计费基础。

第六条 对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有特殊要求和危险性较

大的工程，需增加专项施工措施及方案论证、审查等费用的，

依据承包人的申请，由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会同建设工程

安全监督机构及有关单位一次性核定费率标准。

招标文件和《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中没

有涵盖的措施项目，应由建设单位另行支付费用。

第七条 建设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为不可竞争

费。发包人（招标人）、承包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

造价咨询机构等有关单位在编制、核对工程造价时应按规定

计取。

第八条 依法进行工程招投标的项目，招标人或具有相

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时，应按本

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和第五条费率标准足额计取现场安全

文明施工措施费，并详细载明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第九条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及报价时，应对招标文

件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有关规定作实质性响应，不得降低技

术标准或下浮费率。

第十条 直接发包工程，承包人在施工组织设计和报价

中，应按有关规定和标准详细编制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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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规定或核定的费率标准足额计取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

第十一条 发包人与承包人应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现场安

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以及费用使用计划、使用要求、调整方

式等条款。未按要求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的，不予合同备案。

实行项目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筑工程分包

给其他单位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应当在分包合同中明

确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以及费用支付计划、使用要

求、调整方式等条款，由总承包单位统一管理。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由分包单位实施的，总承包单位应当

按照规定及时向分包单位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分包单

位应提出专项安全防护措施及施工方案，经总承包单位同意

后实施。

第三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支付

第十二条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总费用，以及费用预

付、支付计划和使用要求、调整方式等内容由建设单位与施

工企业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合同对费用预付、支付计划未作

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建设部《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

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建办〔2005〕89号)“合同

工期在一年以内的，建设单位预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

项目费用不得低于该费用总额的 50%；合同工期在一年以上

的(含一年)，预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不得低于该

费用总额的 30%，其余费用按照施工进度支付的规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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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由施工企业负责使用，并执行建设

部《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

(建办〔2005〕89号)“确保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专款

专用，在财务管理中单独列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

费用清单备查”的规定。

第十三条承包人应当按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安全文明施

工措施费用使用计划执行，确保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专

款专用，并在财务管理中，单独列出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项目的费用清单备查。

第四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文明施工

措施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具体监督检查工作由县建设工

程安全监督机构会同造价管理机构通过“双随机”抽查、日

常巡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每个工程项目在建设周期内

监督检查的次数不超过 3次。监督检查应当主要安排在项目

危大工程实施阶段，一般以工程时序进度的 20%、60%左右

阶段为宜，实施监督检查的人员不少于 2人。监督检查的内

容见《灌南县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监督检

查表》(附件 5)。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告知被检查的施工企业、

监理企业和建设单位，抄送造价管理机构，并予以公开。

1.检查内容

主要包括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使用计划、使用台账、

支出财务凭证及使用情况、市场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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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结果

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1）合格。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使用计划、支

付凭证、使用台账、市场行为等资料齐全；市场行为规范。

检查合格的工程，检查人员现场签署检查意见，出具《灌

南县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现场检查记录表》，工程

竣工后，作为核定安全文明措施费依据。

（2）不合格。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使用计划不完

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使用台账、支出财务凭证等资料不

齐全；市场行为不规范。不合格的工程，检查人员作出限期

整改通知。

检查实行动态管理。对已进行现场检查的项目，承包人

在工程竣工前，发生放松管理、明显降低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措施标准的，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发包人应及时提出，并提

请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重新组织现场检查。

第五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结算

第十五条 现场安全文明措施监督检查合格，基本费足

额计取。

现场安全文明措施监督检查不合格的，在主体封顶或完

成工程量约 70%前，未提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检查申请的，

基本费按照标准的 70%计取。

第十六条 发包人或其委托的建设工程咨询单位在审核

工程竣工结算时，应当依据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出具的现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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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核定表确定的费率，计算现场安全文明施

工措施费。

第十七条 发包人不按本办法支付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

令该工程停止施工；造成事故的，发包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十八条 承包人挪用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或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措施不落实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处挪用费用 20％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事故的，

按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其行为列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承包人落实安全防

护、文明施工措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对承包人已经落实的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总监理工程师或者造价工程师应

当及时审查并签认所发生的费用。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发现承

包人未落实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中安全防护和文

明施工措施的，应责令其立即整改；对承包人拒不整改或未

按期限要求完成整改的，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发包

人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责令其暂停施工。

第二十条 现场安全文明措施费检查不合格的，对承包

人进行通报批评。未按时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工程竣工

验收前未及时提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检查申请的，承包人

将被计入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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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执行时间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对不严格履行职责、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监管人员将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建设

工程安全监督机构要确保建设单位在工程预算中按规定足

额计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等与安全相关的费用，监督施工

单位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投入安全设施建设、安全

培训等费用，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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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取费标准表（一般计税方法）

序号 工程名称 计费基础
基本费率

（ %）

市级标化增

加费 （%）

省级标化

增加费（%）

一
建筑

工程

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单价措施

项目费-工

程设备费

3.1 0.49 0.7

单独构件吊装 1.6 - -

打预制桩/制作兼打桩 1.5/1.8 0.21/0.28 0.3/0.4

二 单独装饰工程 1.7 0.28 0.4

三 安装工程 1.5 0.21 0.3

四
市政

工程

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工

程
1.5 0.28 0.4

桥涵、隧道、水工构筑物 2.2 0.35 0.5

给水、燃气与集中供热 1.2 0.21 0.3

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 1.2 0.21 0.3

五 仿古建筑工程 2.7 0.35 0.5

六 园林绿化工程 1.0 - -

七 修缮工程 1.5 - -

八

城市

轨道

交通

工程

土建工程 1.9 0.28 0.4

轨道工程 1.3 0.14 0.2

安装工程 1.4 0.21 0.3

九 大型土石方工程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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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取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名称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计费

基础
费率（%）

计费

基础
费率（%）

一
建筑

工程

建筑工程

分部

分项

工程

费

+单

价

措施

项目

费-除

税工

程设

备费

0.31

分部

分

项工

程

费

+单价

措施

项

目费-

工程

设

备费

0.3

单独构件吊装 0.1 0.1

打预制桩/制作兼打桩 0.11/0.2 0.1/0.2

二 单独装饰工程 0.22 0.2

三 安装工程 0.21 0.2

四
市政

工程

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工程 0.31 0.3

桥涵、隧道、水工构筑物 0.31 0.3

给水、燃气与集中供热 0.21 0.2

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 0.1 0.1

五 仿古建筑工程 0.31 0.3

六 园林绿化工程 0.21 0.2

七 修缮工程 0.21 0.2

八

城市

轨道

交通

工程

土建工程 0.31 0.3

轨道工程 0.12 0.1

安装工程 0.21 0.2

九 大型土石方工程 0.4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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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取费标准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计费基础 省级标化增加费（%）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一

建

筑

工

程

建筑工程

分部

分项

工程

费+单

价措

施项

目费-

除税

工程

设备

费

分部

分项

工程

费+

单价

措施

项目

费-工

程设

备表

0.7 0.77 0.84

单独构件吊装 - - -

打预制桩/制作兼打桩 0.3/0.4 0.33/0.44 0.36/0.48

二 单独装饰工程 0.4 0.44 0.48

三 安装工程 0.3 0.33 0.36

四

市

政

工

程

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工

程
0.4 0.44 0.48

桥涵、隧道、水工构筑物 0.5 0.55 0.60

给水、燃气与集中供热 0.3 0.33 0.36

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 0.3 0.33 0.36

五 仿古建筑工程 0.5 0.55 0.60

六 园林绿化工程 - - -

七 修缮工程 - - -

八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土建工程 0.4 0.44 0.48

轨道工程 0.2 0.22 0.24

安装工程 0.3 0.33 0.36

九 大型土石方工程 - - -

注：对于开展市级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创建活动的地区，市级标化

工地增加费按对应省级费率乘以0.7系数执行。市级不区分星级时，按一星级省

级标化增加费费率乘以0.7系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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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智慧工地费用取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 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工

程费

+单价措施项

目费-除税工

程设备费

分部分项工

程费

+单价措施项

目费-工程设

备费

0.08~0.15
二 单独装饰工程、安装工程 0.04~0.08
三 市政工程 0.02~0.04
四 仿古建筑工程 0.05~0.10
五 园林绿化工程 0.02~0.04
六 修缮工程 0.05~0.10
七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01~0.02
八 大型土石方工程 0.02~0.04

注：1.装配式混凝土房屋建筑工程按建筑工程标准计取；

2.以上费用不包含高大支模监控和基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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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灌南县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监督检查表

（房屋建筑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

监理企业 项目总监

序号 检查对象 违规事项 有/无
整改

措施

1 建设单位 支付记录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向施工企业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2 施工企业 专款专用

未设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专项资金账户或无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清单

挪用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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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违规事项 对应条款 扣减标准
数量
（处/
人次）

扣减
比例

3 预防高坠措施
临边

防护

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

临空一侧未设置防护栏杆；未采用密目式安全

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1.1 条
每发现 3处扣

1%
施工的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未安装防

护栏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1.2 条

4 预防高坠措施
洞口

防护

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500mm 时，未在

临空一侧设置高度不低于 1.2m 的防护栏杆；栏

杆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栏杆未设置挡脚板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1 款

每发现 3处扣

1%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为 25mm-500mm 时，未采

用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板覆盖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2 款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mm-1500mm 时，

未采用盖板覆盖或防护栏杆等措施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3 款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1500mm 时，

未在洞口作业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

栏杆；未在洞口采用安全平网封闭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4 款

电梯井口未设置防护门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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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道内每隔 2层且不大于 10m未加设一道

安全平网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3 条

5
通道

口防

护

施工现场人员进出的通道口未搭设安全防护棚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7.1.4 条

每发现 3处扣

1%

防护棚两侧未设置防护措施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第 6 款 2）

搭设防护棚宽度小于通道口宽度，长度不符合

规范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第 6 款 3）

建筑物高度超过 24m，通道口防护顶棚未采用

双层防护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7.2.1 条第 2 款

处于起重机臂架回转范围之内的通道，未搭设

安全防护棚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7.1.3 条

6
安全

带

在 2m 及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护设施的高处作

业时，未系挂安全带

《建筑施工作业劳动保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标准》（JGJ184-2009）第 2.0.4 条

每发现 1人次

扣 1%

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带未经检测合格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第 3 款

每发现 1根扣

1%

7 预防高坠措施
安全

网

密目式安全立网质量不合格，网目密度在 10cm
×10cm 面积小于 2000 目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8.1.1 条第 2 款

每发现 3处扣

1%
应采用平网防护时，使用密目式安全立网代替

平网使用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8.1.2 条

脚手架架体外围未用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2011）第 9.0.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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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违情况

安全

帽

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建筑施工作业劳动保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标准》（JGJ184-2009）第 2.0.4 条

每发现 1人次

扣 0.5%

现场使用的安全帽质量不满足《安全帽》

(GB2118-2007)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

每发现 1顶扣

1%

9
工作

行为

借助悬挑式钢管脚手架起吊重物
《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程》（DGJ32/J121－2011）第 8.0.9 条

每发现 1处扣

0.5%

悬挑脚手架在使用期间，任意拆除型钢悬挑构

件；或任意拆除主节点处的纵、横向水平杆，

纵、横向扫地杆和连墙件

《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程》（DGJ32/J121－2011）第 8.0.11 条

在吊篮内的作业人员未正确挂置在独立设置的

安全绳上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第 5.5.10 条

高处作业时，拆卸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随意

放置或向下丢弃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3.0.6 条

临时拆除或变动安全防护设施，作业后未立即

恢复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3.0.9 条

使用物料提升机载人
《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

（JGJ88-2010）第 11.0.3 条

在施工升降机运行中进行保养、维修作业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 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215-2010）第 5.3.9 条

塔式起重机使用时，起重臂和吊物下方有人员

停留；或物件吊运时，从人员上方通过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

全技术规程》（JGJ196-2010）第 2.0.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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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违情况

安全

教育

当施工人员入场时，未组织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培训和考核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2）

每发现 3人次

扣 1%
当施工人员变换工种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施工时，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3）

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每年度未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和考核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4）

11
动火

管理

动火操作人员不具有相应资格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2 款

每发现 1人次

扣 0.5%

动火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

无法移走的可燃物，未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

或隔离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3 款
每发现 1处扣

0.5%

在裸露的可燃材料上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4 款

12
隐患

消除

对企业自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未下达隐患整改

通知单；未定人、定时进行整改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4 款 3）

每发现 1处扣

0.5%

13
特种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

岗作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393 号）第二十五条

每发现 1人次

扣 0.5%

14 危大工程措施

方案

编制
施工企业在危大工程施工前未组织工程技术人

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条

每发现 1项扣

5%



- 18 -

15
专家

论证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企业未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二条

16
方案

实施

施工企业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六条

17
警示

标志

施工企业未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

名称、施工时间和具体责任人员的；未在危险

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四条

每发现 3处扣

1%

18 危大工程措施
基坑

工程

支护结构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提前开挖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180-2009）第 6.3.2 条

每发现 1处扣

5%

基坑开挖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

和地下管线等，施工企业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三十条

基坑内土方机械、施工人员的安全距离不符合

规范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1.4 条

开挖深度大于等于5m或小于5m但现场地质条

件比较复杂的基坑工程，未实施基坑监测

《 建 筑 基 坑 工 程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GB50497-2009）第 3.0.1 条

基坑内设置的作业人员上下坡道或爬梯数量少

2 个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GJ311-2013）第 11.2.6 条

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监测结果达到报警值

后，未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专家会同基坑设计、

监测、监理等单位进行专门论证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GJ311-2013）第 3.0.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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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模板

工程

模板支撑体系与外脚手架相连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2011）第 9.0.5 条 每发现 1处扣

5%
立柱接长采用搭接形式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术规范》（JGJ162-2008）
第 6.2.4 条第 3 款

20

起重

吊装

及起

重机

械安

装拆

卸工

程

未安装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 166 号）第七条第 5款

每发现 1处扣

5%

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

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 166 号）第二十条第 3 款

施工升降机吊笼门未设有电气安全开关
《施工升降机》（GB/T10054-2005）
第 5.2.3.5.8 条

施工升降机载人吊笼的紧急逃离门未设有电气

安全开关联锁

《施工升降机》（GB/T10054-2005）
第 5.2.3.6.2 条

塔式起重机未安装起重力矩限制器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2006）
第 6.2 条

塔式起重机未安装行走限位、幅度限位、起升

高度限位器、回转限位器等行程限位装置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2006）
第 6.3 条

21

文明施工

施工

条件

施工现场未采用硬质围挡实行封闭管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3.0.8 条 每发现 3处扣

1%
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未进行硬化处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1 条

22
控尘

措施
施工现场出口处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4 条

每发现 1处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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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出口处未对驶出车辆进行清洗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4 条

每发现 3起扣

1%

施工现场裸露的场地和堆放土方未采取覆盖、

固化或绿化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1 条 每发现 3处扣

1%
施工现场焚烧各类废弃物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6 条

累计扣减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企业：

项目总监（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监督机构：

检查人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包括基本费、标化工地增加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三部分费用。扣减基数为基本费部分。
2.如项目在建设周期内被抽查 2次及以上，则按其中扣减最多的一次进行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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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监督检查表

（市政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

监理企业 项目总监

序号 检查对象 违规事项 有/无
整改

措施

1 建设单位 支付记录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向施工企业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2 施工企业 专款专用

未设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专项资金账户或无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清单

挪用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

序号 检查项目 违规事项 对应条款 扣减标准
数量
（处/
人次）

扣减
比例

3 预防高坠措施
临边

防护

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

时，临空一侧未设置防护栏杆；未采用密目

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1.1 条

每发现 3处

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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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防高坠措施

洞口

防护

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500mm 时，

未在临空一侧设置高度不低于 1.2m 的防护

栏杆；栏杆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

栏板封闭；栏杆未设置挡脚板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1款

每发现 3处

扣 1%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为 25mm-500mm 时，

未采用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板覆盖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2款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mm-1500mm
时，未采用盖板覆盖或防护栏杆等措施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3款

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1500mm
时，未在洞口作业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未在洞口采用安全平网封闭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4.2.1 条第 4款

5
安全

带

在 2m 及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护设施的高

处作业时，未系挂安全带

《建筑施工作业劳动保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标准》（JGJ184-2009）第 2.0.4 条

每发现 1人

次扣 1%

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带未经检测合格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第 3 款

每发现 1根

扣 1%

6
安全

网

密目式安全立网质量不合格，网目密度在

10cm×10cm 面积小于 2000 目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8.1.1 条第 2款

每发现 3处

扣 1%

应采用平网防护时，使用密目式安全立网代

替平网使用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8.1.2 条

脚手架架体外围未用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2011）第 9.0.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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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违情况

安全

帽

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建筑施工作业劳动保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标准》（JGJ184-2009）第 2.0.4 条

每发现 1人

次扣 0.5%
现场使用的安全帽质量不满足《安全帽》

(GB2118-2007)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3 条

每发现 1顶

扣 1%

工作

行为

在吊篮内的作业人员未正确挂置在独立设

置的安全绳上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第 5.5.10 条

每发现 1处

扣 0.5%

高处作业时，拆卸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随

意放置或向下丢弃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3.0.6 条

临时拆除或变动安全防护设施，作业后未立

即恢复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第 3.0.9 条

使用物料提升机载人
《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

范》（JGJ88-2010）第 11.0.3 条

在施工升降机运行中进行保养、维修作业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 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215-2010）第 5.3.9 条

8
安全

教育

当施工人员入场时，未组织进行三级安全教

育培训和考核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2）

每发现 3人

次扣 1%

当施工人员变换工种或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新材料施工时，未进行安全教

育培训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3）

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每年度未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和考核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5 款 4）

9
动火

管理

动火操作人员不具有相应资格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2 款

每发现 1人

次扣 0.5%
动火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

理；无法移走的可燃物，未采用不燃材料对

其覆盖或隔离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3 款 每发现 1处

扣 0.5%
在裸露的可燃材料上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第 6.3.1 条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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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违情况

隐患

消除

对企业自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未下达隐患

整改通知单；未定人、定时进行整改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3 条第 4 款 3）

每发现 1处

扣 0.5%

11
特种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书上岗作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93 号）第二十五条

每发现 1人

次扣 0.5%

12

危大工程措施

方案

编制

施工企业在危大工程施工前未组织工程技

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条

每发现 1项

扣 5%
13

专家

论证

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企业未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

证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二条

14
方案

实施

施工企业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

工，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六条

15
警示

标志

施工企业未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

工程名称、施工时间和具体责任人员的；未

在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37 号令）第十四条

每发现 3处

扣 1%

16
基坑

工程

支护结构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提前开挖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180-2009）第 6.3.2 条

每发现 1处

扣 5%

基坑开挖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 构

筑物和地下管线等， 施工企业未采取专项

防护措施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三十条

基坑内土方机械、施工人员的安全距离不符

合规范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 3.11.4 条

开挖深度大于等于 5m或小于 5m 但现场地

质条件比较复杂的基坑工程，未实施监测

《 建 筑 基 坑 工 程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GB50497-2009）第 3.0.1 条

基坑内设置的作业人员上下坡道或爬梯数

量少 2个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GJ311-2013）第 11.2.6 条

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监测结果达到报

警值后，未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专家会同设

计、监测、监理等单位进行专门论证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GJ311-2013）第 3.0.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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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危大工程措施

模板

工程

模板支撑体系与外脚手架相连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2011）第 9.0.5 条 每发现 1处

扣 5%
立柱接长采用搭接形式

《 建 筑 施 工 模 板 安 全 术 规 范 》

（JGJ162-2008）第 6.2.4 条第 3 款

18

起重

吊装

及起

重机

械安

装拆

卸工

程

未安装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第 166 号）第七条第 5款

每发现 1处

扣 5%

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

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第 166 号）第二十条第 3 款

施工升降机吊笼门未设有电气安全开关
《施工升降机》（GB/T10054-2005）
第 5.2.3.5.8 条

施工升降机载人吊笼的紧急逃离门未设有

电气安全开关联锁

《施工升降机》（GB/T10054-2005）
第 5.2.3.6.2 条

塔式起重机未安装起重力矩限制器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2006）
第 6.2 条

塔式起重机未安装行走限位、幅度限位、起

升高度限位器、回转限位器等行程限位装置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2006）
第 6.3 条

19 文明施工
施工

条件

施工现场未采用硬质围挡实行封闭管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3.0.8 条
每发现 3处

扣 1%
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未进行硬化处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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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明施工
控尘

措施

施工现场出口处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4 条

每发现 1处

扣 1%

施工现场出口处未对驶出车辆进行清洗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4 条

每发现 3起

扣 1%

施工现场裸露的场地和堆放土方未采取覆

盖、固化或绿化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1 条 每发现 3处

扣 1%
施工现场焚烧各类废弃物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第 4.2.6 条

累计扣减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企业：

项目总监（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监督机构：

检查人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包括基本费、标化工地增加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三部分费用。扣减基数为基本费部分。
2.如项目在建设周期内被抽查 2次及以上，则按其中扣减最多的一次进行扣减。


